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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公安厅消防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公安厅消防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建刚、范平安、韩建平、赵伟刚、邢柯枫、温宏民、刘志亮。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张万民、郭华杰、贠怀宾、张宏涛、刘新兵、李志民、丁玮、康建国、牛少伟、

刘正勤、康大生、梅红秀、王金玲、王新凯、于领、孟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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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起火灾、

组织疏散逃生、消防宣传教育和自我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文物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907－1986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DB 41/T 627－2010 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三会三化”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907－1986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文物建筑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保留有地面建筑物（构筑物）的古文化遗址、石刻、石窟寺、古墓葬等；

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

史迹、代表性建筑；保留有文物建筑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及保管、陈列各类文物的博物馆、纪念馆等重要

建筑。 

3.2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疏散逃生能力和消防宣传教育能力。 

3.3 

消防安全责任人 

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3.4 

消防安全管理人 

单位主管消防工作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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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 

单位从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包括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保安、专职

消防队员、志愿消防队员等。 

4 一般要求 

4.1 文物建筑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并应在管理层明确一名成员为消防

安全管理人，明确消防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

安全责任制，依法履行各自消防安全职责。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应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备案。 

4.2 修缮文物建筑应经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验收或备案抽查合格后方可动工或投入使用。文

物建筑单位需要改扩建的，应重新申请消防审核、验收或备案抽查。 

4.3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的特点，建立健全下列消防安全制度： 

a) 消防组织管理制度； 
b) 消防安全例会制度； 
c)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d) 防火巡查、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制度； 
e) 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 
f) 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 
g) 燃气、电气设备和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制度； 
h) 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制度； 
i)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制度； 
j) 消防安全联防制度； 
k) 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制度； 
l) 其它必要的消防安全制度。 

4.4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制定下列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a) 自动消防设施操作规程； 

b) 电气线路、设备安装操作规程； 

c) 变、配电设备操作规程； 

d) 燃油、燃气设备及压力容器使用操作规程； 

e) 其它有关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4.5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将大殿、讲经堂、藏经阁、香炉、厨房、消防控制室等易发生火灾、

火灾易蔓延、人员和物资集中、消防设备用房等部位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明显的防火标志，

标明“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和“防火责任人”，并实行严格管理。 

4.6 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及保管、陈列各类文物的博物馆、纪念馆和大殿、讲经堂、藏

经阁等重要建筑内应注意以下事项： 

a) 严禁在文物建筑内堆放柴草、木料、杂物等易燃物品； 
b) 严禁在文物保护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吸烟； 
c) 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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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经幡、绸缎、罗盖、织布等可燃饰物必须经过阻燃处理； 
e) 严禁在文物建筑内用火、用电，确需安装、使用电气设备、设置生产用火的，应依法报请上级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和消防部门批准；在安装、设置电气设备、生产用火过程中，

应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并采取相应消防安全措施。 

4.7 烧铂、点灯、焚香等使用明火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指定的消防安全区域内，指定专人看管或采取定时巡逻等措施，并在明显位置设置灭火器材

和其他消防设施，确保消防安全； 

b) 长明灯与易燃可燃物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并采取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 

c) 香炉及其台座表面应使用非燃烧性隔热材料； 

d) 香炉等应与大殿及其他建筑的墙、柱、帷幕等易燃可燃物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采取有

效的消防安全措施； 

e) 应指定专人每天定时清理香炉。 

4.8 文物建筑厨房等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燃气、燃油管道、接口、仪表、阀门等应定期检查，防止泄漏； 
b) 厨房内排烟罩、排烟管道内的油垢应每季度清洗一次； 
c) 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应保持完好有效； 
d) 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保持畅通，严禁占用、堵塞和锁闭。 
e) 厨房操作结束后，应关闭所有燃料供给阀门，熄灭火源，切断除冷冻设备外的一切电源。 

4.9 设有消防控制室的文物建筑单位，其消防控制室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每日 24h 专人值班，每班不少于 2 人，值班人员和操作人员应取得消防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

持证上岗； 
b) 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灭火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确保高位水箱、消防水池、气压水罐等

消防储水设施水量充足，确保消防泵出水管阀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上的阀门处于常开状

态，确保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等消防设施的配电柜开关处于自动状态； 
c) 火灾确认后，消防控制室应立即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入自动状态（处于自动状态的除

外），并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和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4.10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消防档案，确定消防档案保管人员。消防档案内容信息应详

实、准确，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更新完善。应将本单位的基本情况、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或公安派出所填发的各种法律文书及与消防工作有关的材料和记录等统一保管备查。 

4.11 消防档案中的建设工程原始技术资料（如：图纸、产品资料、施工记录、检验报告、消防审核、

验收及备案抽查等法律文书）应永久保存；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检测记录存档保存时间应与设施使用

期限相符；防火检查巡查、员工岗位自查记录存档保存时间不应少于一年；其它档案材料应根据需要确

定保存期限。 

5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5.1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应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防火检查。检查

应包括下列内容： 河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DB 41/T 692—2011 

 
4 

a) 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的执行和落实情况； 
b)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人员住宿有无违章； 
c) 修缮、扩建工程及电气设备安装、使用是否依法申报，文物建筑内使用的经幡、绸缎、罗盖、

织布等可燃饰物是否经过阻燃处理； 
d) 是否被占用作为民居、粮仓、旅馆、饭店或办公场所使用，是否有使用文物建筑生产、储存和

经营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行为； 
e)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f) 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的设置及完好情况； 

g)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制定、演练及员工消防教育培训、岗位消防知识掌握情况； 

h) 地处郊野的文物建筑周围30m范围内是否有杂草等易燃物，是否堆放柴草、木料、杂物等易燃

物品，高压输变电线路有无跨越文物建筑保护单位； 

i) 消防控制室值班、建筑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及相关记录，消防安全管理档案记录情况； 

j) 防火巡查、火灾隐患整改、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 

k) 消防控制室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情况； 

l) 消防水源情况，消防设施、灭火器材配置及完好情况； 

m) 宗教活动场所点灯、燃烛、焚香及电气设备、生产用火的使用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n) 是否依法安装避雷设施并定期检测、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o)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5.2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每日进行防火巡查，游览、参观或开放期间防火巡查每2小时至少一次；

应对建筑物室内或现场进行检查；值班或看守人员夜间防火巡查不少于两次。可利用本单位视频监控、

电子巡更等设备辅助开展防火巡查。巡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人员住宿有无违章； 

b) 宗教活动场所点灯、燃烛、焚香是否在指定地点进行，是否有专人看管并落实防火措施； 

c)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道是否畅通，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d) 有无遗留火种、游客吸烟、违规动用明火现象； 
e) 重点部位人员在岗情况； 
f) 消火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及消防安全标志、防火标识是否完好； 
g) 有无在保护区域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现象； 
h) 地处郊野的文物建筑周围30m范围内是否有杂草等易燃物，是否堆放柴草、木料、杂物等易燃

物品； 
i) 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5.3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员工及僧侣等应履行本岗位消防安全职责，遵守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安

全操作规程，熟悉本岗位火灾危险性，掌握火灾防范措施，每日进行岗位自查。自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有无违章； 
b)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c) 消火栓、灭火器、消防安全标志、逃生器材等有无埋压、圈占、遮挡、损坏情况； 
d) 宗教活动场所点灯、燃烛、焚香是否在指定地点进行，是否有专人看管并落实防火措施； 
e) 重点部位人员在岗情况； 
f) 有无遗留火种、游客吸烟、动用明火现象； 
g) 有无在保护区域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现象； 
h) 有无其他异常情况。 

5.4 防火检查、巡查应如实填写检查记录，巡查检查人员和被检查部门负责人应在检查记录上签名。 

5.5 因工作需要确需动用明火时，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应指定专人到

场监护，并进行下列内容的防火检查：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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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否办理动火许可证，进行电焊、气焊等动火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

程； 
b) 动火地点与周围建筑、设施等防火间距是否符合要求，动火地点附近四周是否有影响消防安全

的物品，施工现场是否配置相应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 
c) 焊具是否合格，燃气、氧气瓶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放置地点是否符合规定；  
d) 电焊电源、接地点是否符合防火要求； 
e) 动火监护人是否在位，动火期间的灭火应急措施是否落实； 
f) 现场废料及易燃可燃材料是否清理。 

5.6 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举办祭祀、庙会、游园、展览等大型活动，主办单位应提前进行防火检查，

配置必要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确定临时建筑是否与原有建筑保持必要的防火间距。同时制定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5.7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对火灾隐患整改负总责，消防安全管理人或消防工作归

口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人具体负责督促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5.8 发现火灾隐患应立即改正，并如实记录；不能立即改正的，发现人应向消防安全管理人或专兼职

消防管理人员报告，由消防安全管理人或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确定整改部门、整改

责任人和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并报消防安全责任人审批。 

5.9 火灾隐患整改完毕后，负责整改的部门或人员应将整改情况记录报送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

管理人，由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验收，验收结果报消防安全责任人并存档备查。 

6 组织扑救初起火灾 

6.1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应组织制定适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

组织演练。制定的预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组织机构：指挥协调组、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护救护组； 
b) 报警、接警处置程序； 
c) 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d) 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e) 通信联络、安全防护救护的程序和措施； 
f) 其他需要明确的内容。 

6.2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按照下列要求至少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疏散逃生演练： 

a) 组织演练前，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和预案内容教育培训，明确职责任务，使其掌

握必要的消防知识； 
b) 演练应设置明显标识，并通知所有在场人员，防止发生意外； 
c) 演练结束后，应及时总结问题，做好记录，并针对存在问题，进一步修订、完善预案内容。 

6.3 距离公安消防队较远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群的管理单位应

建立专职消防队或志愿消防组织，并加强消防灭火技能训练。 

6.4 文物建筑单位应根据实际，因地制宜地组建消防应急救援的第一、二灭火应急力量，熟悉和掌握

初起火灾扑救的组织指挥程序。 

6.5 发现火灾时，现场员工、僧侣等人员应立即呼救并拨打“119”电话报警，并在 1min 内形成第一

灭火应急力量，采取如下措施： 

a) 靠近火灾报警按钮附近或电话的员工、僧侣，立即按下火灾报警按钮或拨打电话通知消防控制

室或单位值班人员；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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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消防设施、器材附近的员工、僧侣利用现场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等设施器材进行灭火； 
c) 现场员工、导游、僧侣等迅速引导人员疏散。 

6.6 火灾确认后，消防控制室或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值班人员应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在3min内形成第二灭火应急力量，并采取如下措施： 

a) 通讯联络组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要求通知员工赶赴火场，与公安消防队保持联络，向火场

指挥员报告火灾情况，将火场指挥员的指令下达有关员工； 

b) 灭火行动组根据火灾情况使用消防设施、器材，扑救初起火灾； 

c) 疏散引导组按分工组织引导现场人员疏散； 

d) 安全救护组协助抢救、护送受伤人员； 

e) 现场警戒组阻止无关人员进入火场，维持火场秩序。 

6.7 文物建筑单位应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备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逃生设备。位于偏远

地区的文物建筑（群）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消防器材箱，充分发挥消防设施在火灾扑救中的作用，同时做

好以下工作： 

a) 加强消防设施日常维护保养，自动消防设施由专门人员操作，确保完好有效； 
b) 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医院，消防控制室应每日 24h 专人值班，每班不少于 2 人，值班人员和操作

人员应取得消防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c) 消防控制室在确认火灾后，应立即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入自动状态（处于自动状态的除

外）。 

7 组织疏散逃生 

7.1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按规定设置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等设施，配备相应的疏散逃

生设备、器材。 

7.2 导游、员工、僧侣等人员应熟悉和掌握疏散逃生相关知识、技能及安全疏散设施管理要求，同时

做好以下工作： 

a) 加强安全疏散设施管理，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确保疏散指示标志等设置明显、功能

完好； 
b) 熟悉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逃生路线，掌握避难逃生设施使用方法； 
c) 掌握引导人员疏散程序，具备火场逃生和火灾扑救中的自我防护技能； 
d) 熟悉单位疏散预案，参加应急疏散演练。 

7.3 火灾发生时，员工、僧侣、导游等在场人员应通过喊话、广播等方式，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要求通知、引导火场人员采取正确方式、沿正确路线、有序逃生，并提醒火场人员疏散时不要恐慌，

防止拥堵踩踏。 

7.4 发生火灾时，应按照以下顺序通知人员疏散： 

a) 二层及以上的楼房发生火灾，应先通知着火层及其相邻的上下层； 

b) 首层发生火灾，应先通知本层、二层及地下各层； 

c) 地下室发生火灾，应先通知地下各层及首层。 

7.5 建筑内火势无法控制时，火场总指挥应及时通知所有参加救援人员撤离，采取其他有效隔离措施，

防止火势蔓延成灾。 

8 消防宣传教育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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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应熟知以下内容： 

a) 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职责； 
b) 本单位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c)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d) 依法应承担的消防安全行政和刑事责任。 

8.2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确定专兼职消防宣传教育人员，具体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培训工作。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人员应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培训，具备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能力和消防安全管理能力。 

8.3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建立消防宣传和教育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员工、僧侣等人员参加消防

教育培训。 

8.4 导游、员工上岗、转岗前，应经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合格；在岗员工、僧侣、志愿消防队员等应每

半年至少进行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并做好记录。消防安全教育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消防法律法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b) 掌握消防安全职责、制度、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c) 掌握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d) 掌握有关消防设施、器材的操作使用方法； 
e) 会报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疏散和逃生自救。 

8.5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在显著位置设立“三提示”宣传标牌和宣传专栏，提示公众所在场所

火灾危险性，提示公众所在场所安全逃生路线、安全出口的具体位置，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如何正确逃

生、自救，提示公众所在场所灭火、逃生设备器材具体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其设置应符合 DB 41/T 627
－2010 的要求。 

8.6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在明显部位悬挂或张贴消防宣传标语，利用展板、专栏、广告牌、广

播、电视、网络、电子显示屏等形式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有条件的单位应在门票上印制消防安全宣传提

示或编印场所消防安全宣传资料供公众取阅。 

8.7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的导游、员工应将消防安全常识作为向游客介绍文物建筑景区的内容。 

8.8 文物建筑（群）主要出入口应设置固定的“消防安全告知书”和“消防安全承诺书”。 

9 自我评定 

9.1 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应按照本标准至少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消防安全管理自我评定工作，并

向社会承诺消防安全，具体由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 

9.2 依据本标准要求，可采取现场检查、模拟演练、随机提问、查阅档案、组织考核等方法进行评定。 

9.3 消防安全管理自我评定内容应包括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防火检查、巡查、自查及火

灾隐患整改情况，专职或志愿消防队建设情况，各级各类人员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应知应会情况，灭

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和演练情况等。 

9.3 评定结束后，应形成自我评定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组织评定的工作方法、发现问题、评定

结论、改进措施等。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文物建筑单位应每季度将消防安全自我评定报告分别报送

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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